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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均来源于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对

外发布的《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22 年）》（以

下简称“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

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西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报告

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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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 指 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华西证券/主承销商

/受托管理人 
指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 军融 01 指 
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9 军融 02 指 
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21 军融 01 指 
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日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营业日 

元/万元/亿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为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报告期 指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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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英 文 名 称 ： QINGDAO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GROUP CO., LTD. 

二、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发行人董事会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就本次债券发行作出决议：同意公司公开

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含 20 亿元）的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

用后拟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偿还借款及项目建设投资等符合国 家法律、法

规规定的用途。 

发行人股东于 2019 年 5 月 8 日就本次债券发行作出决议：同意公司公开发

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含 20 亿元）的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

后拟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偿还借款及项目建设投资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

定的用途。 

2019 年 8 月 2 日，发行人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本次债券的《关 

于对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

（上证函【2019】1297 号）。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含 20 亿元）。 

（一）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以下简称“19 军融 01”） 

本期发行不超过 20 亿元（含 20 亿元），2019 年 9 月 4 日，发行人成功发

行“19 军融 01”，债券代码 162017.SH，发行规模 13 亿元。 

（二）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

期）（以下简称“19 军融 02”） 

本期发行不超过 7 亿元（含 7 亿元），2019 年 10 月 30 日，发行人成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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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19 军融 02”，债券代码 162276.SH，发行规模 7 亿元。 

发行人董事会于 2019 年 5 月 21 日就本次债券发行作出决议：同意公司公开

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18 亿元（含 18 亿元）的公司债券，期限不低于 5 年（含

5 年）且不超过 7 年（含 7 年），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补充公司营运

资金、偿还借款及项目建设投资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的企业经营活动。 

发行人股东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就本次债券发行作出决议：同意公司公开发

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8 亿元（含 18 亿元）的公司债券，期限不低于 5 年（含 5

年）且不超过 7 年（含 7 年），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

金、偿还借款及项目建设投资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的企业经营活动。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1269 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在中国境内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8 亿元（含 18 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次

债券将分期发行。 

（三）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21 军融 01”） 

本期发行不超过 10 亿元（含 10 元），2021 年 10 月 15 日，发行人成功发

行“21 军融 01”，债券代码 188806.SH，发行规模 8.7 亿元。 

三、公司债券的主要条款 

（一）“19 军融 01” 

1、发行主体：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3、债券发行金额：本次债券规模为不超过 20 亿元（含 20 亿元）。本次债

券分期发行，其中本期最终发行规模为 13 亿元。 

4、债券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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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债券期限：本期债券的期限为不超过 5 年（含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 

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7、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9 年 9 月 3 日。 

8、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19 年 9 月 3 日至 2024 年 9 月 2 日。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19 年 9 月 3 日至 2022 

年 9 月 2 日。 

9、利息登记日：本期债券利息登记日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在利息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本期债券获得该利息 

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10、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20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9 月 3 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 

计利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20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9 月 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 

11、到期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 2024 年 9 月 3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 

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 2022 年 9 月 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12、兑付登记日：2024 年 9 月 3 日之前的第 1 个交易日为本期债券本金及

最后一期利息的兑付登记日。在兑付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

人，均有权获得所持本期债券的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本金支付工作根据登记公

司和上交所有关规定办理。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登记

日为 2022 年 9 月 3 日之前的第一个交易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13、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4 年 9 月 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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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工作根据登记公司和上交所有关规定办理。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 

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2 年 9 月 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14、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

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5、支付方式及金额：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

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

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所持

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16、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为

4.80%。2022 年 9 月 3 日，发行人将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调整为 3.80%。 

17、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不设担保。 

18、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

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级，本期债券无评级。 

19、债券受托管理人：发行人聘请华西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20、发行方式：本期债券以非公开方式面向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 

办法》及相关律规定的、且具备应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的合格机构投资者发行。 

21、发行对象：本次债券发行对象为专业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 

者除外）。 

22、配售规则：本次债券不向发行人股东优先配售。 

23、承销方式：本次债券由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负责组建承销团，以余额包销

的方式承销。 

24、上市安排：本期债券于 2019 年 9 月 12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

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市，并面向合格投资者交易。 

25、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发行人在中信银行青岛分行营业部开立本期债券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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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和划拨。 

26、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 10 亿元用于偿

还金融机构借款，剩余部分拟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7、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次债券

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二）“19 军融 02” 

1、发行主体：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 

3、债券发行金额：本次债券规模为不超过 20 亿元（含 20 亿元）。本次债

券分期发行，其中本期最终发行规模为 7 亿元。 

4、债券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

行。 

5、债券期限：本期债券的期限为不超过 5 年（含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

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7、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9 年 10 月 30 日。 

8、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19 年 10 月 30 日至 2024 年 10 月

29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19 年 10 月 30

日至 2022 年 10 月 29 日。 

9、利息登记日：2019 年至 2024 年每年 10 月 30 日之前的第 1 个交易日为 

上一个计息年度的利息登记日。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 

有人，均有权就所持本期债券获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最后一个 

计息年度的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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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登记日为 2019 年至 2022 年每年 10 月 30 日之前的第 1 个交易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10、付息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 2024 年 10 月 30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 

权，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 2022 年 10 月 3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11、到期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 2024 年 10 月 30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 

权，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 2022 年 10 月 3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12、兑付登记日：2024 年 10 月 30 日之前的第 1 个交易日为本期债券本金

及最后一期利息的兑付登记日。在兑付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

有人，均有权获得所持本期债券的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本金支付工作根据登记

公司和上交所有关规定办理。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

为 2022 年 10 月 3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 

13、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4 年 10 月 3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本 

金支付工作根据登记公司和上交所有关规定办理。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 

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2 年 10 月 3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14、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

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5、支付方式及金额：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

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

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所持

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16、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为

4.70%。2022 年 10 月 30 日，发行人将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调整为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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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不设担保。 

18、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

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级，本期债券无评级。 

19、债券受托管理人：发行人聘请华西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20、发行方式：本期债券以非公开方式面向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 

办法》及相关律规定的、且具备应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的合格机构投资者发行。 

21、发行对象：本次债券发行对象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 

购买者除外）。 

22、配售规则：本次债券不向发行人股东优先配售。 

23、承销方式：本次债券由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负责组建承销团，以余额包销

的方式承销。 

24、上市安排：本期债券于 2019 年 11 月 6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

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市，并面向合格投资者交易。 

25、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发行人在中信银行青岛分行营业部开立本期债券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和划拨。 

26、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偿还金

融机构借款。 

27、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次债券

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三）“21 军融 01” 

1、发行主体：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3、债券发行金额：本次债券规模为不超过 18 亿元（含 18 亿元）。本次债

券分期发行，其中本期最终发行规模为 8.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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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债券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

行。 

5、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

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债券持有人有权在本期债券的第 3 年末将其持有的全部

或部分本期债券回售给发行人。 

6、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7、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10 月 15 日。 

8、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21 年 10 月 15 日至 2026 年 10 月

14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计息期限为 2021 年 10 月 15 日至 2024 年 10 月

14 日。 

9、利息登记日：期债券利息登记日为付息日的前 1 个交易日，在利息登记 

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上一计息期间的债券利息。 

10、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21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10 月 15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22 年 

至 2024 年每年的 10 月 1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到期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 2026 年 10 月 15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 

权，则到期日为 2024 年 10 月 15 日。 

12、兑付登记日：本期债券兑付登记日为兑付日的前 1 个交易日，在兑付登 

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相应本金及利息。 

13、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6 年 10 月 1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如 

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4 年 10 月 15 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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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

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5、支付方式及金额：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

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

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所持

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16、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为

4.40%。 

17、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不设担保。 

18、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

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级，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19、债券受托管理人：发行人聘请华西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20、发行方式：本次债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向专业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 

21、发行对象：本次债券发行对象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 

购买者除外）。 

22、配售规则：本次债券不向发行人股东优先配售。 

23、承销方式：本次债券由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负责组建承销团，以余额包销

的方式承销。 

24、上市安排：本期债券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

价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市，并面向合格投资者交易。 

25、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发行人在浙商银行青岛分行营业部开立本期债券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和划拨。 

26、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偿还投

资者回售的公司债券本金。本期债券于 2022 年 10 月 14 日召开第一次债券持有

人会议，会议事项主要为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变更后，募集资金用途为“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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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6600 万元用于偿还投资者回售的 19 军融 

01 和 19 军融 02 的本金，剩余募集资金用于偿还有息债务。” 

27、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次债券

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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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华西证券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

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

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一、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情况、督促发行人进行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华西证券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状况，监测发行人是否发生重大事

项，按月定期核查发行人重大事项发生情况。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出现会对债券

偿付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报告期内，华西证券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华西证券督促发行人按时完成定期信息披露、及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

务。 

二、持续关注增信措施 

“19 军融 01”、“19 军融 02”、“21 军融 01”均无增信措施。 

三、监督专项账户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华西证券持续监督并定期检查发行人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

存储、划转和使用情况，监督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华西证券及时向发行

人传达法律法规规定、监管政策要求，提示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用途合法合规使

用募集资金。发行人“19 军融 01”、“19 军融 02”募集资金实际用途与募集说

明书约定的用途均一致。“21 军融 01”于 2022 年 10 月 20 日召开第一次债券持

有人会议，会议事项主要为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变更后，募集资金用途为“本

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6600 万元用于偿还投资者回售的 19 军融 

01 和 19 军融 02 的本金，剩余募集资金用于偿还有息债务。”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上述债券募集资金均已使用完毕，均符合募集说明书约

定用途和变更后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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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披露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华西证券正常履职，针对发行人情况披露了如下定期和临时受托

管理报告： 

（一）定期受托管理报告 

“19 军融 01”发行于 2019 年 9 月、“19 军融 02”发行于 2019 年 10 月、

“21 军融 01”发行于 2021 年 10 月，本次报告为 2022 年度的定期受托管理报

告。 

2022 年 6 月 30 日华西证券出具了《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1 年度）》，披露了发行人 2021 年度经营情况及华西 

证券履职情况。 

（二）临时受托管理报告 

2022 年 4 月 28 日华西证券出具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军民融

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新增借款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披露了 2021 年度累

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 50%的相关具体情况。 

华西证券按照《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履行受托管

理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督促会议决议的具

体落实，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发行人于 2022 年 10 月 20 日召开了 2022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会议事

项主要为“21 军融 01”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变更后，募集资金用途为“本期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6600 万元用于偿还投资者回售的 19 军融 

01 和 19 军融 02 的本金，剩余募集资金用于偿还有息债务。” 

五、督促履约 

报告期内，华西证券已督促“19 军融 01”、“19 军融 02”、“21 军融 01”

按期足额兑息。华西证券将持续掌握受托债券还本付息、赎回、回售等事项的资

金安排，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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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 2022 年度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金楼 

设立日期 2014 年 4 月 10 日 

注册资本 237,650.00 万元 

实缴资本 187,258.00 万元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大学园东一路 

邮政编码 266500 

信息披露负责人 李蓉蓉 

电话 0532-85131077 

传真 0532-85160055 

主营业务 工程业务、贸易业务、船舶业务、其他业务 

所属行业 基础设施建设行业、贸易行业 

经营范围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配套项目投资建设、以自有资

产对外投资（以上范围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

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

务）；从事海洋技术研发，市政工程，公用设施建

设，土地整理、开发，房屋租赁，房地产开发，批

发、零售：建筑材料，物业管理；公交客运；道路

客运经营；经营其它无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

经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1096710815C 

二、发行人 2022 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主营业务为工程业务、贸易业务、船舶业务、其他业务等业务板块。

2022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为 1,978,113.88 万元，较 2021 年度增加 457,107.60 万

元，增幅 30.05%；2022 年度，公司营业成本为 1,881,882.57 万元，较 2021 年度

增加 441,516.97 万元，增幅 30.65%，主要系贸易业务规模持续扩大所致。2022

年度，公司利润总额为 48,960.79 万元，较 2021 年度增加 3,254.64 万元，增幅

7.12%；2022 年度，公司净利润为 36,948.68 万元，较 2021 年度增加 307.11 万

元，增幅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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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主营业务情况如下： 

（一）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 

发行人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同比增减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主营业务 1,774,682.56 1,729,666.41 1,400,830.32 1,361,166.04 26.69 27.07 

其他业务 203,431.32 152,216.16 120,175.96 79,199.56 69.28 92.19 

合计 1,978,113.88 1,881,882.57 1,521,006.28 1,440,365.60 30.05 30.65 

2022 年度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较 2021 年度增加 373,852.24 万元，增幅

26.69%；主营业务成本较 2021 年度增加 368,500.37 万元，增幅 27.07%，主要系

贸易业务规模持续扩大所致。2022 年度发行人其他业务收入较 2021 年度增加

83,255.36 万元，增幅 69.28%；其他业务成本较 2021 年度增加 73,016.60 万元，

增幅 92.19%，主要系房地产业务进入销售期所致。 

（二）主营业务收入和成本（分产品） 

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成本的构成情况 

单位：万元、% 

行业名称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同比增减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工程业务  173,496.67   159,577.41   203,593.33   187,376.96  -14.78 -14.84 

贸易业务  1,428,834.46  1,402,209.89  1,080,357.54  1,059,232.99  32.26 32.38 

船舶业务  172,351.43   167,879.11   116,879.45   114,556.09  47.46 46.55 

合计  1,774,682.56  1,729,666.41  1,400,830.32  1,361,166.04  26.69 27.07 

2022年度发行人工程业务收入为 173,496.67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30,096.66

万元，降幅 14.78%；工程业务成本为 159,577.41 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27,799.54

万元，降幅 14.84%。 

2022 年度发行人贸易业务收入为 1,428,834.46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348,476.92 万元，增幅 32.26%；贸易业务成本为 1,402,209.89 万元，较去年同期

增加 342,976.90 万元，增幅 32.38%，主要系贸易业务规模持续扩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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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发行人船舶业务收入为 172,351.43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55,471.98

万元，增幅 47.46%；船舶业务成本为 167,879.11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53,323.01

万元，增幅 46.55%，主要系船舶新订单开工，建造数量增加所致。 

三、发行人 2022 年度财务状况 

发行人 2022 年度主要财务情况如下，发行人对其他财务信息及变动情况的

披露及分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发行人 2022 年年报。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发行人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资产总计 8,486,748.70 6,563,161.51 

负债合计 5,743,229.51 4,523,059.51 

少数股东权益 522,473.53 191,232.7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221,045.67 1,848,869.29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发行人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1,978,113.88 1,521,006.28 

利润总额 48,960.79 45,706.15 

净利润 36,948.68 36,641.5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8,650.10 35,473.40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发行人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7,618.87 -874,196.7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284.96 -205,753.9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7,267.94 1,282,690.56 

（四）主要财务数据变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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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 2022 年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数据变动原因分析如下： 

1、总资产 

2022 年末，发行人总资产较 2021 年末同期增长 29.31%，主要由于发行人处

于项目建设高峰期，部分项目建设资金投入增加较多所致。 

2、总负债 

2022 年末，发行人总负债较 2021 年末同期增长 26.98%，主要由于发行人新

增较多其他应付款和融资租赁借款所致。 

3、少数股东权益 

2022 年末，发行人少数股东权益较 2021 年末同期增长 173.21%，主要由于

发行人其他资本公积增加所致。 

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022 年末，发行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较 2021 年末同期增长 20.13%。 

5、营业收入 

2022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较 2021 年度同期增长 30.05%，主要由于发行人

贸易业务和船舶业务规模扩大所致。 

6、利润总额、净利润和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22 年度，发行人利润总额、净利润和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较 2021

年度同期增长 7.12%、0.84%和 8.96%，主要由于发行人贸易业务和船舶业务等

发展良好所致。 

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2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 2021年度增加146,577.84

万元，主要是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和受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增加所致。 

8、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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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 2021 年度同期下降

86.25%，主要是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大幅减少所致。 

9、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2年度，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2021年同期下降47.20%，

主要是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减少和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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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2019 年 8 月 2 日，发行人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本次债券的《关

于对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

（上证函【2019】1297 号）。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含 20 亿元）。 

（一）“19 军融 01” 

2019 年 9 月 4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 13 亿元“19 军融 01”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10 亿元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剩余部分拟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 

（二）“19 军融 02” 

2019 年 10 月 30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 7 亿元“19 军融 02”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1269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面值不超过人民币 18 亿元的公司债券。 

（三）“21 军融 01” 

2021 年 10 月 15 日，公司成功发行 8.7 亿元“21 军融 01”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用于偿还投资者回售的公司债券本金。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19 军融 01”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13.00 亿元，募集资金

扣除发行费用后，10 亿元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剩余部分拟用于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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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用途 金额 占比 

偿还金融机构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128,960.00 100.00 

合计 128,960.00 100.00 

报告期内，华西证券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的约定，对发行人资

信状况、募集资金管理运用情况等进行了持续跟踪。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为 13.00

亿元，截至 2023 年 5 月末，已使用 13.00 亿元，扣除承销费后剩余募集资金净

额 0.00 亿元。已使用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与募集

说明书约定的用途一致。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履行了发行人内部规定的募集资

金使用审批程序。报告期内，募集资金账户及偿债资金账户运作良好。 

（二）“19 军融 02”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7.00 亿元，募集资金

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将偿还金融机构借款。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用途 金额 占比 

偿还金融机构借款 69,440.00 100.00 

合计 69,440.00 100.00 

报告期内，华西证券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的约定，对发行人资

信状况、募集资金管理运用情况等进行了持续跟踪。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为 7.00 亿

元，截至 2023 年 5 月末，已使用 7.00 亿元，扣除承销费后剩余募集资金净额

0.00 亿元。已使用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与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一

致。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履行了发行人内部规定的募集资金使用审批程序。报

告期内，募集资金账户及偿债资金账户运作良好。 

（三）“21 军融 01”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8.70 亿元，募集资金

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偿还投资者回售的公司债券本金。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用途 金额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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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还投资者回售的公司债券本金 86,478.00 100.00 

合计 86,478.00 100.00 

报告期内，华西证券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的约定，对发行人资

信状况、募集资金管理运用情况等进行了持续跟踪。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为 8.70 亿

元，截至 2023 年 5 月末，已使用 8.70 亿元，扣除承销费后剩余募集资金净额

0.00 亿元。发行人于 2022 年 10 月 20 日召开了 2022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会议事项主要为“21 军融 01”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变更后，募集资金用途为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6600 万元用于偿还投资者回售的 19

军融 01 和 19 军融 02 的本金，剩余募集资金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已使用募集

资金与持有人会议通过事项用途一致。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履行了发行人内部

规定的募集资金使用审批程序。报告期内，募集资金账户及偿债资金账户运作良

好。 

三、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设立了“19 军融

01”、“19 军融 02”、“21 军融 01”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偿债资金专项账户，

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目前上述债券专项账户

运行正常，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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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次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一、19 军融 01 

本期债券于 2019 年 9 月完成发行，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9 年 9 月 3 日，债券

的付息日期为 2020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9 月 3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

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20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9 月 3 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2022 年 9 月 5 日，发行人支付 2021 年 9 月 3 日至 2022 年 9 月 2 日期间的

利息费用，债券票面利率为 4.80%，每手“19 军融 01”面值为人民币 1,000 元，

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48.00 元。 

“19 军融 01”债券持有人于 2022 年行使回售选择权，回售金额为 0.10 亿

元，当前存量余额为 12.90 亿元；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选择下调票

面利率，将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调整为 3.80%。 

二、19 军融 02 

本期债券于 2019 年 10 月完成发行，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9 年 10 月 30 日，

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20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10 月 30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20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0 月 30 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2022 年 10 月 31 日，发行人支付 2021 年 10 月 30 日至 2022 年 10 月 29 日

期间的利息费用，债券票面利率为 4.70%，每手“19 军融 02”面值为人民币 1,000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47.00 元。 

“19 军融 02”债券持有人于 2022 年行使回售选择权，回售金额为 0.56 亿

元，当前存量余额为 6.44 亿元；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选择下调票面

利率，将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调整为 3.50%。 

三、21 军融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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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于 2021 年 10 月完成发行，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10 月 15 日，

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21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10 月 15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21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10 月 15 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2022 年 10 月 17 日，发行人支付 2021 年 10 月 15 日至 2022 年 10 月 14 日

期间的利息费用，债券票面利率为 4.40%，每手“19 军融 01”面值为人民币 1,000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44.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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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情况 

发行人已于 2022 年 9 月 5 日足额支付“19 军融 01”2021 年 9 月 3 日至 2022

年 9 月 2 日期间的利息，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足额支付“19 军融 02”2021 年

10 月 30 日至 2022 年 10 月 29 日期间的利息，于 2022 年 10 月 17 日足额支付

“21 军融 01”2021 年 10 月 15 日至 2022 年 10 月 14 日期间的利息。 

发行人未出现兑付兑息违约的情况，偿债意愿正常。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近两年主要偿债能力指标统计表 

 

指标（合并口径）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资产负债率（%） 67.67 68.92 

流动比率 1.99 1.87 

速动比率 0.98 1.09 

EBITDA 利息倍数 0.44 0.58 

从资产负债率来看，发行人 2021 年末、2022 年末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68.92%

和 67.67%，2022 年末资产负债率较上年末减少 1.25 个百分点；从流动比率来看，

发行人 2021 年末、2022 年末流动比率分别为 1.87 和 1.99，2022 年末流动比率

较上年末增加 0.12；从速动比率来看，发行人 2021 年末、2022 年末速动比率分

别为 1.09 和 0.98，2022 年末速动比率较上年末减少 0.11；从 EBITDA 利息倍数

来看，发行人 2021 年度、2022 年度 EBITDA 利息倍数分别为 0.58 和 0.44，2022

年度 EBITDA 利息倍数较上年度减少 0.14。 

截至本报告期末，发行人生产经营及财务指标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

偿债能力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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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19 军融 01”、“19 军融 02”、“21 军融 01”债券均无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设立专项偿债账户，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聘请债券受托管

理人，设立专门的偿债工作小组，按照要求进行信息披露。报告期内，发行人按

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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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本报告期内，针对于本次债券，发行人有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

有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发行人于 2022 年 10 月 20 日召开了 2022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会议事

项主要为“21 军融 01”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变更后，募集资金用途为“本期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6600 万元用于偿还投资者回售的 19 军融 

01 和 19 军融 02 的本金，剩余募集资金用于偿还有息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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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债券信用评级情况 

一、债券信用评级情况及跟踪评级安排 

“19 军融 01”和“19 军融 02”两期债券无债项评级。 

根据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17 日出具的《青岛军民融合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联合【2020】4336

号），“21 军融 01”债券信用等级为 AA+，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根据监管部门和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联合资

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将在本次（期）债券存续期内，在每年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年报公告后的两个月内，且不晚于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

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在本次（期）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

跟踪评级。 

二、定期跟踪评级情况 

“21 军融 01”存续期内，2023 年 6 月 16 日，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了《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23〕4379

号），对发行人进行了跟踪评级，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维持为 AA+评级，“21 军

融 01”信用等级维持 AA+评级，评级展望为稳定。 

三、不定期跟踪评级情况 

报告期内无关于“19 军融 01”、“19 军融 02”和“21 军融 01”的不定期

跟踪评级报告。 

四、报告期内评级差异情况 

报告期内，资信评级机构未出现因发行人在中国境内发行其他债券、债务融

资工具对发行人进行的主体评级与公司债券出现差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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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根据发行人 2022 年年度报告，截至 2022 年末，发行人对外担保变动情况如

下： 

发行人对外担保变动情况 

单位：亿元 

类型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对外担保 9.00 15.25 -6.25 

根据发行人 2022 年年度报告及审计报告，2022 年末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9.00 亿元，占报告期末净资产的 3.28%。公司对外担保主要包括为城发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等提供担保，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况，也未有重大代偿风险，对发行人偿

债能力无重大影响。 

二、关于重大诉讼、仲裁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

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决诉讼、仲裁事项及行政处罚案件。 

三、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陈伟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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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其他事项 

一、相关当事人 

根据发行人 2022 年年度报告，报告期内，“19 军融 01”、“19 军融 02”

和“21 军融 01”的受托管理人未发生变动，“21 军融 01”评级机构未发生变动。 

二、报告期内发行人破产重整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破产重整事项。 

三、公司债券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债券不存在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的情况。 

四、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发行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

的未决诉讼、仲裁事项及行政处罚案件。 

五、报告期内其他重大事项 

无。 

六、其他提请投资人关注的事项 

发行人面临的风险详见发行人 2022 年年度报告中“重大风险提示”等有关

章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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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特定债券品种的其他事项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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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2022 年度）》之签章页）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日 


